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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裁公告

内蒙古宏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本

会”）受理的申请人内蒙古兴德顺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与你公司之间关于工程合同纠纷

一案，案件编号：［2025］呼仲案字第 0996

号。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申请人提交

的证据材料、《开庭通知》。依据本会2015

年修订的《仲裁规则》第九十一条之规定，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仲裁庭定于 2026 年 9 月 21 日 14 时 30

分在本会仲裁庭不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

按时参加，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作出裁

决 。（联 系 人 ：赵 霞 ，联 系 电 话 0471-

4614889）

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
2026 年7月10日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包头中心支公司金融许可证换领报告

根据《内蒙古金融监管局办公室关于

统一换领金融许可证的通知》（包金办发

［2026］31号）、《银行保险机构许可证管理

办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2026年第

2号）文件要求，民生保险包头中心支公司

进行金融许可证换领，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包头中心支公司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

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经保险监

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批准日期：2011年4月13日

机构住所：包头市青山区钢铁大街10

号中环大厦（A-1904、A-1906、A-1908、A-

1910、A-1912、A-1914、A-1916、A-1918）

机构编码：000052150200
发证机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包

头监管分局
许可证流水号：NO：01244754
联系电话号码：0472-2620009
批准日期：2026年6月25日

机构名称：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内蒙古分公司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支公司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
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经保险监
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批准日期：2012年11月23日
机构住所：包头市土默特右旗萨拉齐

镇工业大街南侧花苑园三区6#商店21号
店

机构编码：000052150221
发证机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包

头监管分局

许可证流水号：NO：01244752
联系电话号码：0472-6120026
批准日期：2026年6月25日

机构名称：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东河支公司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
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经保险监
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批准日期：2011年12月20日
机构住所：包头市东河区铁西小区二

层商店3号
机构编码：000052150202
发证机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包

头监管分局
许可证流水号：NO：01244753
联系电话号码：0472-7108909
批准日期：2026年6月25日

2026年7月10日

根据就是有（云南）投资有限公司与赵颖燕

达成的资产转让协议，就是有（云南）投资有限公

司与赵颖燕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以及

其他相关各方以下事项：

就是有（云南）投资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公告清

单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债权及担保合同

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赵颖燕。本公告清单

所列债权凡涉及最高额担保的，包括但不限于最高

额抵押担保、权利最高额质押担保、最高额保证担

保的相关《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权利最高额质押

担保合同》《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等，约定担保的

债权合同已特定化为公告清单所列示的对应债权

合同及相关展期协议和其他补充协议。

赵颖燕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要求公告

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

即向赵颖燕履行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

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裁判文书

所确定的义务。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

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

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转让方：就是有（云南）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5004710224

联系地址：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

片区经开区阿拉街道办事处顺通社区第三城映

象欣城A5幢26层CFZX-29F-B09。

受让方：赵颖燕

联系电话：15810616607

联系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

首府观邸。

2026年7月10日

借款人

达 拉 特 旗

胜 达 商 贸

有限公司

贷款合同编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1501012010000016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1501012010000025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15010120110000307）

本金

42，889，495.19

利息合计

53，595，460.79

本息合计

96，484，955.98

其他费用

101，315.00

抵押担保情况
包括树镇210过道、富达农机被北房产

（权证号：09539）树镇210线东、电厂大

门对过房产（权证号B14554）二贵壕村

房地产（权证号：21465）

担保人
达拉特旗胜达商贸

有限公司、丁胜、丁

峰、徐继萍、刘永飞、

杜小琴等、

就是有（云南）投资有限公司与赵颖燕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附件1：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丁惠君与内蒙古君实投资有限公司于2026

年6月29日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将

其对下列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

有的主债权、从权利及其项下全部权利（以下统

称“标的债权”）依法转让给内蒙古君实投资有限

公司。丁惠君作为转让方，内蒙古君实投资有限

公司作为债权受让方，依法联合通知债权有关的

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债权已转让的

事实。请各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自本

公告刊发之日起，向内蒙古君实投资有限公司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

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裁判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附件：债权转让公告清单

转让方：丁惠君
受让方：内蒙古君实投资有限公司

2026年7月10日

基准日：2026年6月29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债务人名称

朱艳

郭云

高靖荣

债务本金

1500000

299885.65

280000

债务利息

1765301.9

364282.73

333705.27

债权合计

3265301.9

664168.38

613705.27

抵押措施
1.位于临河区中兴泰富广场A1#-1612（住宅，130.42平方米），钢混结构；2.位于临河国际建材城C1-110号商业门店（面积223.71平方米）、商铺、钢混

结构、共三层，每层74.57平方米
位于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先锋办五一街北绿都新村B区B14号楼3单元302室，面积：119.68平方米，用途：住宅，结构：砖混
位于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金川大道东四季花城三区 12 号二单元 1623，建筑面积 126.99 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 103.56 平方米，房权证号：

102021402335，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出让

担保人

朱艳、周松

郭云、庞娜

高靖荣、金鑫

丁惠君与内蒙古君实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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